
1 

 

 

 

 

 

 

2017 年 1 月 16 日 

 

 

争议解决法律热点问题 

南京中院首次裁定承认执行新加坡法院判决

2016 年 12 月 9 日，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

（2016）苏 01 协外认 3 号民事裁定，依据申请人

高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Kolmar Group AG）的申请，

裁定承认和执行新加坡高等法院于 2015年 10月 22

日作出的 O13号民事判决。这是我国法院首次裁定

承认和执行新加坡法院的判决，在中新司法合作实

践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 

我国《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，“人

民法院对申请或者请求承认和执行的外国法院作

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、裁定，依照中华人民共

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，或者按照互惠原则

进行审查后，认为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基

本原则或者国家主权、安全、社会公共利益的，裁

定承认其效力，需要执行的，发出执行令，依照本

法的有关规定执行…”。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，对于

外国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，一般需要依据该国与

中国缔结的国际条约来进行。而如果双方之间不存

在任何国际条约，则原则上我国法院只能依据互惠

原则进行承认和执行。而对于新加坡而言，其虽然

于 1997 年与我国签订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新加

坡共和国关于民事和商事司法协助的条约》，但其

中并没有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相关规定。因此，

对新加坡法院判决的承认和执行，依然只能依据互

惠原则进行。 

长期以来，在司法实践中，我国法院依据互惠

原则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案例十分少见。多

数案件中，法院均以中国和外国之间不存在有关承

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国际条约，也无互惠根据为由，

驳回申请人的请求。例如，在 1994 年大连市中级人

民法院审理的关于日本五味晃申请承认和执行日

本法院判决一案中，法院以中国与日本之间没有两

国共同参加的有关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国

际条约，亦无互惠根据等为由，拒绝了对日本法院

判决的承认和执行。此后，我国法院大多遵循大连

中院在日本五味晃案件中的裁判方式，在外国和中

国之间无相关条约，也无互惠根据的情况下对该国

判决予以拒绝承认和执行。而对何谓“互惠根据”，

司法实践中却没有形成统一和明确的标准。 

此次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承认和执行新

加坡法院的判决，是我国法院为数不多的依据互惠

原则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判决的案例之一，也是中

国法院对新加坡法院判决的首次承认和执行。该案

中，法院以新加坡高等法院曾于 2014 年 1 月对我

国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进行执

行为由，认定中国和新加坡之间存在互惠根据，从

而承认和执行了新加坡高等法院的判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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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案中，南京中院与此前新加

坡法院承认和执行我国判决的做出机关苏州中院

虽属不同的法院，但同时位于江苏省境内。而对于

跨省法院之间，此种互惠原则是否同样可以适用，

则依然需要司法实践来进一步予以明确。 

近年来，随着国际贸易的不断增多，当事人约

定或根据国际私法冲突规则由外国法院进行管辖

的案件并不少见。而目前多数国家依然尚未与我国

签订有关相互承认和执行法院判决的国际条约。在

此情况下，如果这些外国法院的判决无法在中国得

到承认和执行，对当事人而言无疑是巨大的障碍。

而与此同时，外国法院普遍存在承认和执行我国法

院判决的先例，例如在 2006年，德国柏林高等法院

就曾经对江苏省无锡中院就某个仲裁协议效力的

裁定予以了承认；在 2009年，美国加州联邦法院在

湖北三联公司诉美国汉德森直升飞机公司一案中，

也对我国湖北省高院所做的判决予以了承认和执

行。在此情况下，我国法院是否可以借鉴南京中院

的裁判思路，以这些外国法院已经承认和执行我国

法院判决为由，认定两国之间存在互惠关系，从而

裁定承认和执行该外国法院的判决？对此，我们拭

目以待。但无论如何，此次南京中院执行新加坡高

等法院的判决，是我国法院通过互惠原则承认和执

行外国法院判决的一个很好的先例，我们期待在未

来有更多中国法院可以打破地域限制，以互惠原则

为依据，对外国法院判决予以承认和执行，进一步

促进国际法院之间的互通合作关系，推进国际间交

流的发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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